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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女童軍會 111 年女童軍戶外專科章考驗營實施辦法 

一、活動宗旨：為加強桃園市各級女童軍訓練及小隊制度，落實榮譽制度與徽章制度，鼓勵各級女

童軍團爭取專科章之最高榮譽，並增進各級女童軍技能訓練，啟發對未來職業之興

趣。 

二、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台灣女童軍總會。 

三、主辦單位：桃園市女童軍會、花蓮縣女童軍會。 

四、協辦單位：花蓮縣立秀林國中 

五、活動時間：民國 111年 8月 12日~16日（星期五~二，五天四夜）。。 

六、活動地點：秀林國民中學校區(地址：971花蓮縣新城鄉中山路 56號)。 

七、活動內容：詳如日程表（附件一） 

八、活動方式：採用露營方式辦理 

九、活動/考驗項目：1.童軍情誼交流、2.專科章考驗、3.不插電原始營火、4.旅行探涉挑戰。 

                  ※考驗標準及說明如附件二。 

十、參加人員：1.凡桃園市內各級資深女童軍、蘭姐女童軍、女童軍均可報名參加。 

2.可團體報名，亦可個別報名。 

              3.臨時報名恕不受理。 

              4.預定人數 30人。 

十一、參加費用： 

  （一）活動費用新台幣 4500元整參加者每人繳交新台幣 3800元，不足經費由主辦單位籌措。 

       （包含食、宿、手冊、保險費、行政費、紀念布章、交通費等）。 

（二）工作人員及服務員團長之參加費及差旅費，請原服務單位惠允支應。 

十二、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1年 7月 17日（日）止，請準時報名並將報名表 mail至

tycgs@yahoo.com.tw以利統計。（報名表如附件三） 

十三、報名地點：330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 487號，或將報名表 mail至 tycgs@yahoo.com.tw 

                劃撥帳號：０５６５５８８－６  戶名:桃園市女童軍會 

                聯絡電話及傳真：03-3464304   0983-941789張曼萍  0916-343432 蘇雪卿                                                         

十四、籌備會召開時間：將於慈文國中綜合教室召開籌備會（日期、時間、方式將另行通知），請

所有參加考驗學員所屬之各團團長及工作人員，務必參加本會議(不另發公文)。

本會議將於當日提前 1小時整備妥晚餐，請與會人員提早到場用餐，籌備會前將

以通訊方式確認人員與相關資料。 

十五、工作人員及帶隊老師，活動期間請准予公（差）假登記，並於一年內在不支領代課鐘點費下

及不影響課務下自行擇日補假，全程參與人員、教師核給 32 小時研習時數，請自行上桃園

市教育發展資源入口網報名。 

十六、本計畫陳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 

 

mailto:tycgs@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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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桃園市女童軍會 111 年戶外專科章考驗營日程表 

活動     日期 
     內容 
活動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8月 12日 8月 13日 8月 14日 8月 15日 8月 16日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Are You Ready 

-準備 
甜蜜夢鄉 甜蜜夢鄉 甜蜜夢鄉 甜蜜夢鄉 

06：00-06：30 

上車出發 

一日之計- 
起床盥洗 

一日之計- 
起床盥洗 

一日之計- 
起床盥洗 

一日之計- 
起床盥洗 

06：30-07：30 
活力泉源- 

早餐 
活力泉源- 

早餐 
活力泉源- 

早餐 
活力泉源- 

早餐 

07：30-08：00 
嚴以律己- 

晨檢 

 

綠野仙蹤- 

自然旅行 

 

 

天然野宴 

-午餐 

嚴以律己- 

晨檢 

嚴以律己- 
晨檢 

08：00-09：00 
旗正飄飄- 

升旗 
旗正飄飄- 

升旗 
旗正飄飄- 

升旗 

09：00-10：00 

大顯身手- 

童軍知能考驗 II 

 

心靈雞湯- 

文化旅行 

 

 

回歸原貌- 

拔營滅跡 
10：00-10：30 

您好!您好!- 
報到、認識環境 

10：30-11：30 
我是誰-破冰活

動 

11：30-12：00 開訓典禮 
炊煙升起- 

野外炊事、午餐 

午餐（含小隊運

作時間） 
12：00-12：30 午餐（含小隊運

作時間） 12：30-13：00 

13：00-14：00 
打造家園- 

營地建設 

(含營地 

工程考驗)  

大顯身手- 

童軍知能考驗

III  

重返榮耀- 

結訓典禮 

14：00-17：00 

凱旋而歸 

17：00-18：00 炊煙升起- 

野外炊事、晚餐 

炊煙升起- 

野外炊事、晚餐 城市探索- 

美食饗宴 
18：00-19：00 

炊煙升起- 

野外炊事、晚餐 19：00-20：30 
大顯身手- 

童軍知能考驗 IV 

快樂時光「童」 

樂會-營火 

20：30-21：00 省思 省思 省思 省思 

21：00-22：30 

掃塵除垢- 

盥洗、宵夜（工

作人員會議） 

掃塵除垢- 

盥洗、宵夜（工

作人員會議） 

掃塵除垢- 

盥洗、宵夜（工

作人員會議） 

掃塵除垢- 

盥洗、宵夜（工

作人員會議） 

22:30- 熄燈就寢 熄燈就寢 熄燈就寢 熄燈就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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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專科章

編號 

專科章 

名稱 

考驗標準 

40 露營 
 

1. 有二次以上隔宿露營經驗，持相關證明。 
2. 會架營、拔營，並知道營帳之通風及乾燥方法。 
3. 知道保養營帳、地布、睡墊、及寢具的方法。 
4. 能以十字、剪立、方回等繩結製作一種以上之營地工程。 
5. 會建造爐灶，使用柴、炭生火，並會使用現代化戶外爐具。 
6. 瞭解露營時的食物儲藏方法。 
7. 知道營地垃圾分類與處理方法 
8. 能擬定三天兩夜的小隊露營計畫，包含事前準備、日程、活動內 
   容、經費、菜單、事後整理等項。 

41 旅行 
 

1. 具備旅行的基本常識。 
2. 能依據旅行計畫(包括事前準備、分工表、旅行路線、日程、活動內

容、經費預算、緊急應變計畫)實際進行並完成旅行報告。 

3. 能在旅程中使用地圖和繪製行程略圖。 

42 健行 
 

1. 進行健行活動至少十公里。 
2. 健行時至少四人同行，事前有計畫，事後做紀錄。 

3. 知道健行之安全及應變措施，並會配合實際健行活動備妥應有之裝
備及急救包。 

43 野外炊事 
 

1. 會撿柴、架柴或使用其他燃料生火，並懂得野外炊事的安全措施。 
2. 能在野外運用不同的烹飪方法炊煮一餐小隊膳食。 
3. 炊事後會清理炊具、餐具、垃圾及場地。 
4. 準備急救包，並懂得燒傷、割傷和燙傷的急救方法。 

考 
驗 
說 

明 

共通考驗 1、 繳交 3 天 2 夜露營計畫書(已取得露營專科章者，可改為繳交為期
一天之旅行計畫書，如僅報考炊事專科章，則不需繳交任何計畫書)。 
※計畫書內容：1.自集合出發至返家之各項活動規劃、經費預估 

                、小隊分工(8人)、菜單、事前準備、事後整 
                理、緊急救援(醫療)資訊及活動日程表等。 
              2.第二天上午 9點至下午 5點為旅行時間，需進 
                行旅行規劃，並需呈現旅行路線。 
              3.旅行內容須包含食材採買(當天晚餐炊事用)、 
                野外炊事(午餐) 及 8~10KM之旅行路線，其中 
                往返重疊路線不得超過 3KM。 
                ※午餐野外炊事之食材由營本部提供。 

2、 利用撿拾之木柴進行炊事(第二天晚餐)。 
3、 準備適用於露營及旅行之急救包。 

露營 1、 現場繳交 2天 1夜以上露營証明 1份。 
2、 於營地運用方回結、十字結、剪立結等三種繩結，搭設二項營地工

程，並於營期間實際運用。 

3、 依據考驗標準第 3、6、7項進行筆試。 

旅行 1、 於旅行結束時進行旅行報告。 
2、 依據考驗標準第 1項進行筆試。 

健行 1、 於旅行結束時進行旅行報告。 
2、 依據考驗標準第 3項進行筆試。 

野外炊事 1、 於時間內完成各次炊事活動，包括食材處理、炊具清洗及環境整理
等。 

2、 依據考驗標準第 1、4項進行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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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桃園市女童軍會 111 年戶外專科章考驗營報名表 

單位：         童軍團          縣(市) 第      團  

團長姓名：  聯絡電話：8 

E-mail： 

參加人數：總計    人。 

編號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電話 葷素 

      

      

      

      

      

      

      

      

      

      

      

      

      

      

      

      

      

      

      

      

      

      

      

      

服務員      

服務員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